招标公告

一重材料产业部拟对一批工业副产品进行评估，现公开选聘1家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一重材料产业部共产生7,987.91吨工业副产品 。具体如下：

	项目名称
	结算依据
	出售资产
	备注

	废A160刀头
	吨
	 150.00 
	电站锻件制造厂

	废刀片
	吨
	 3.00 
	电站锻件制造厂

	废A160刀头
	吨
	 140.00 
	核电锻件制造厂

	废旧焊接刀
	吨
	 14.00 
	核电锻件制造厂

	废电机
	吨
	 60.00 
	设备维修厂

	废电线
	吨
	 20.00 
	设备维修厂

	黄铜销和废铜件
	吨
	 3.00 
	设备维修厂

	废漆包线
	吨
	 2.00 
	设备维修厂

	块煤
	吨
	 2,500.00 
	能源动力厂

	废铅酸蓄电池
	吨
	 9.11 
	能源动力厂

	废变压器油
	吨
	 49.00 
	能源动力厂

	废旧冷却器
	吨
	 20.00 
	能源动力厂

	废旧阀门
	吨
	 2.30 
	能源动力厂

	废旧水泵
	吨
	 7.00 
	能源动力厂

	废旧开关柜
	吨
	 4.50 
	能源动力厂

	废电力设备（电流互感器等）
	吨
	 1.80 
	能源动力厂

	高压硅整流设备
	吨
	 2.00 
	能源动力厂

	直流高压发生器
	吨
	 0.20 
	能源动力厂

	陈年氧化渣
	吨
	 5,000.00 
	锻造厂

	合计
	
	 7,987.91 
	


根据公司要求，现需要对该批工业副产品进行评估。
二、投标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
1.投标人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，取得评估相关职业证书；

2、投标人应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、健全的组织机构、规范完善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、风险控制制度和健全的内部基础管理制度；
3.投标人应能够提供质量保证、时限事宜的评估工作；

4.投标人应具有业界公认的优良执业质量，资信良好，在以往评估活动中无违法、违规、违纪、违约等不良行为。

三、其他事项
1.资产评估工作需要在中标后7日内完成；
2.付款方式为评估机构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并提供全额发票后，一次性银行电汇付款；

3.工业副产品评估需出具一个评估报告；

3.评估工作应能够满足项目具体需求。

四、联系方式

招标单位：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

地    址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铁西厂前路9号

邮    编：161042

联 系 人：闫可心
联系电话：0452-6811377
